
中美税务协定
常⻅适⽤条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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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对于一般纳税人常见适用条款摘要 

  

第二条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下列税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个人所得税；  

2.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3. 外国企业所得税；  

4. 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美利坚合众国：  

根据国内收入法征收的联邦所得税。  

（以下简称“美国税收”)   

二、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第一款所列税种的相同或

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有关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在适

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五条常设机构  

 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一、 “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二）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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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事处；  

（四） 工厂；  

（五） 作业场所；（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

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

仅以连续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二） 为勘探或开采自然资源所使用的装置、钻井机或船只，仅以使用期三

个月以上的为限；  

（三） 企业通过雇员或者其他人员，在该国内为同一个项目或有关项目提供

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 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 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

场所；  

（五） 专为本企业进行任何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 

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

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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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营业利润  

  

一、 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

国另一方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

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 从属于第三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

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如果该常设机构是一个独立和分设的企业，在相

同或相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相似活动，并完全独立地同其所隶属的企业进行交易，

该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各方可能得到的利润应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 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

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但是，

常设机构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或其他类似款项，

以及因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

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

业其他办事处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或其他类似款项，以及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

企业其他办事处所收取的利息（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 如果缔约国一方的税法规定，对于某具体行业，在核定利润基础上确

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执行其法律的规定。但是所得

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第九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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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

缔约国的法律征税（预扣）。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

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 10%。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第十条利息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

征税（预扣）。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

总额的 10%。   

六、 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

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

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

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独立个人劳务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个人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

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除非该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的目的设

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有关历年中连续或累计停留超过

183 天。如果该居民拥有上述固定基地或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连续或累计停留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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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其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仅限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或

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上述连续或累计期间取得的所得。  

二、 “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 

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

动。  

  

第十四条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 除适用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

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

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

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

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 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 183

天；  

（二） 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雇主支付；  

（三）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 

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第十七条退休金 

一、 除适用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

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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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根据其社会

保险制度或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九条教师和研究人员  

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直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主要由

于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其他公认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

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暂时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其停留时间累计不超过三年的，

该缔约国一方应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免予征税。  

  

第二十条学生和实习人员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直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

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培训或者获取特别的技术经验的目的，停留在该缔

约国一方，对于下列款项，该缔约国应免予征税：  

（一） 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学习、研究或培训的目的，从国外收到的

款项；  

（二） 政府、科学、教育或其他免税组织给予的赠款或奖金；  

（三） 在该缔约国从事个人劳务的所得，在任何纳税年度数额不超过 5, 000

美元或等值的中国人民币。  

根据本条提供的优惠，仅延伸到为完成接受教育或培训所必要的合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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